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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資格文件自檢表(僅供參考，免附於計畫書中) 

計畫名稱  

申請廠商名稱  

計畫申請資格文件檢查 是 否 說明 

1.計畫申請表、廠商基本資料表、負責人聲明及承諾書及建議迴

避之人員清單(一式 3份)是否齊備？表格是否均填寫及勾選完畢 
   

2.申請人、策略聯盟廠商或其負責人是否於 5年內曾有執行政府

案件之違約紀錄。 
   

3.申請人、策略聯盟廠商或其負責人是否為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 
   

4.申請人、策略聯盟廠商或其負責人所申請之補助案件，是否就

同一事項重複享有其他法令所定獎勵或補助之情事。 
   

5.申請人、策略聯盟廠商或其負責人是否為銀行拒絕往來戶。    

6.申請人或策略聯盟廠商淨值是否為負值。    

7.申請人、策略聯盟廠商或其負責人於 3年內是否有欠繳應納稅

捐情事。 
   

8.申請人、策略聯盟廠商或其負責人之票據是否有退票紀錄。    

9.申請人、策略聯盟廠商或其負責人於 3年內未有違反消防、環

境保護、衛生、勞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之情事。 

   

10.申請人、策略聯盟廠商、其負責人及經理人是否具有「大陸

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 3條所稱投資人之情事。 
   

11.近 1年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書或相關財務報表(一式 1份)

是否齊備？ 
   

12.計畫書(一式 2份)之形式要件是否符合規定？    

13.參與計畫之專職人員須為廠商正式員工相關證明文件是否齊

備，若公司人數為 5人(不含)以下，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就業

保險等)影本；未具參加勞工保險投保資格者(已符合年資或退

休)，須檢附證明文件(如職業災害保險投保等)影本 

   

14.雙方簽屬之共同提案意願書(一式 1份)是否齊備    

15.蒐集個人資料告知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是否每人單獨簽署

且為正本？ 
   

16.計畫主要工作是否在我國管轄區域內進行，且推廣及營運之

場域位在高雄市？ 
   

註：請於送件前自行檢查各項申請應備資料及計畫書內容是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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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自檢表 

檢查項目 是 否 備註 

格

式

及 

計

畫

書

內

容 

1. 是否以 A4規格直式橫寫？    

2. 封面色樣是否為計畫所規定？    

3. 是否列有側邊名稱？    

4. 計畫開始日是否為 109年 7月 1日?    

5. 計畫時程是否不超過 6個月？    

6. 自籌款是否超過計畫申請總額 50%以上？    

7. 計畫書格式是否正確？    

8. 封面計畫名稱、廠商名稱是否正確完整，且與計畫書內容一致？    

9. 申請補助款金額是否低於自籌款，且未超過補助上限？     

10. 廠商概況資料是否填寫完整？    

11. 計畫背景是否已明確說明研發目標之創新性及可行性？    

12. 計畫目標是否明確？且說明如何運用體感科技協助非體感廠商?    

13. 實施方法與執行步驟是否明確?    

14. 試營運(推廣/營運)相關規劃及實施方法是否具體且明確?    

15. 預期效益是否明確說明且具體量化？計算基礎?    

16. 預定進度甘特圖及查核點說明是否對應無誤？且說明清楚預計相關佐證資料?    

17. 人力及經費需求表各項數字之統計是否正確及對應無誤？    

18. 「人事費」之人月數與「預訂進度表」、「參與計畫開發人員簡歷表」之人月數是否

一致？ 
   

19. 是否列有參與本計畫全部投入專業人員簡歷表(待聘人員不超過全部專業人力人月數

之 30%為原則)？ 
   

20. 「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是否註明與專案開發相關之用途？    

21. 「設備使用費」是否註明與專案開發相關之用途，並確認已有設備有加註財產編號？    

22. 「設備維護費」設備保固期間內不得編列維護費，請確認？    

23. 技術引進(關鍵智財)及委託研究費是否未超過計畫總經費的 50%？    

24. 各項表單是否依規定格式撰寫？內容數據是否一致？    

25. 策略聯盟申請是否明列各成員分工方式及人力經費分配?(個別申請者無須查核)    

26. 是否檢附相關需要之附件?(技術、委外、顧問或策略聯盟申請廠商之合約、草約、備

忘錄) 
   

27. 顧問、專家姓名、工作內容及提供願任同意書？(無則免)    

28. 若涉及脊椎動物實驗時，是否檢附申請廠商所屬機構動物實驗管理小組審查同意書及

依「動物保護法」規定辦理之審議核可證明文件影本。 
   

29. 若涉及人體資料與人體檢體之採集與使用，是否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

會核准文件影本(核准文件未能於申請時提交者，須先提交已送審之證明文件) 
   

 

 


